
 
 
 

 
 

  金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盛”、“本公司”、“贵公司”） 

索 赔 申 请 表  

为保障您的权益，请仔细阅读提示事项并详细填写相应栏目（索赔所需材料及提示事项请参阅背面）  

  寿险顾问姓名：    寿险顾问编号：   联系电话： 

被保险人信息 

  保单号码：   被保险人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                  

  工作内容：   工作单位地址： 

索赔事项 

  □  意外门急诊 AOMR   □  住院现金保障 HPA/AHPA   □  住院医疗费用 HPB/AHPB 

  □  意外伤残 PA/ADD   □  重大疾病/特定疾病   □  豁免保费 WPD/提前给付 TI 

  □  身故   □  全残   □  旅游意外险 TA 

保险事故 

此次就诊前该症状已存在多久: 请详述症状、治疗经过（重大疾病或身故请写明确诊或身故时间及地点） 

曾经就诊医院：                  就诊日期：  

本次就诊医院：                  就诊日期： 

疾病适用 

疾病诊断： 

  

事故具体时间：               首次就诊日期：  请详述意外事故原因、经过及伤势情况（因意外身故请写明身故时间及地点）

事故地点： 

意外适用 
本次意外事故 □ 是，□ 否 经公安机关、交警部门、劳动保障 

部门或其他事故相关机构处理，若“是”，请告知事故处理机构 

及联系电话：                                         

  

保险理赔经历（本次保险事故在其他保险公司的索赔情况） 

保险公司 险种名称 保险金额 投保日期 理赔日期 赔付金额 

            

赔款支付方式 

□  银行转帐，本人同意金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将本次理赔之款项通过银行转帐方式转入以下帐户（请准确填写帐户信息，并提供存折复印件）         

开户银行： 户  名： 银行帐号：       

□  现金/支票 

索赔申请人授权及声明 

1. 本人清楚明白赔款一经通过银行转帐到本人以上授权之帐号，将视为本人已收到该笔赔款。 

2. 本人在此申请表上所填写的全部內容和随附索赔材料均确实无讹。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 

3. 本人授权任何医生、医院、诊所、保险公司或任何组织，以及凡熟悉被保险人健康情况之人士,均可将被保险人此次意外或疾病，既往之病症及病历之详细资

料向贵公司及其代表提供或说明。 

4. 本人即使死亡或丧失能力,其继承人或受让人不可撤消或废止此项授权而仍需受此项授权约束。 

5. 本授权书之副本效力同正本。 

 

索赔申请人签名：                         与被保险人的关系：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邮编：                   

（被保险人签名样式应保持与投保单一致，如索赔申请人为 2 人以上，须共同签名） 



 
 

重要提示： 

公司理赔部将在理赔资料递交完备后进行审核，为提高理赔效率，请您详细填写索赔申请表各栏目并递交相应的理赔材料，理赔材

料一览表及理赔材料收集指南请参照如下： 

                              《理赔材料一览表》（表中数字编号请参照《理赔材料收集指南》） 

事故类型 
保障险种 

因意外门诊
治疗 

因意外住院
治疗 

因疾病住院
治疗 

因意外导致
伤残 

因意外导致
全残 

因疾病导致
全残 

因意外导致
身故 

因疾病导致
身故 

因意外导致
重疾 

因疾病导致
重疾 

女性/新生
儿疾病 

晚期绝症 女性生育

意外门急诊 AOMR 1.2.3.5.8 - - - - - - - - - - - - 

住院津贴 HPA - 1.2.3.4.5.8 1.2.3.4.5 - - - - - - - - - - 

意外住院津贴 AHPA - 1.2.3.4.5.8 - - - - - - - - - - - 

住院费用 HPB - 1.2.3.4.5.8 1.2.3.4.5 - - - - - - - - - - 

意外住院费用 AHPB - 1.2.3.4.5.8 - - - - - - - - - - - 

意外险 ADD - - - 1.2.3.4.7.8 - - 1.2.3.4.8.10 - - - - - - 

旅游意外险 TA 1.2.3.5.8 1.2.3.4.5.8 - 1.2.3.4.7.8 - - 1.2.3.4.8.10 - - - - - - 

主险（身故+全残） - - - - 1.2.3.4.7.8 1.2.3.4.7 1.2.3.4.8.10 1.2.3.4.10 - - - - - 

豁免保费 WPD - - - - 1.2.3.4.7.8 1.2.3.4.7 1.2.3.4.8.10 1.2.3.4.10 - - - - - 

重大疾病 - - - - - - - - 1.2.3.4.7.8 1.2.3.4.6 - - - 

母婴保障 - - - - - - - - - - 1.2.3.4.6 - - 

女性疾病险 - - - - - - - - - - 1.2.3.4.6 - - 

提前给付 TI - - - - - - - - - - - 1.2.3.4.6 - 

贺喜金 MAT - - - - - - - - - - - - 1.2.9 

《理赔材料收集指南》 

编号 理赔资料名称 具体形式及获取途径 备  注 

1 
索赔申请表/贺喜金申

请表 

向当地客服部或营销服务部行政助理处领取，

请申请人详细填写申请表各栏目并亲笔签名

a. 如有多次保险事故同时申请，则应按保险事故次数分别填写申请，并提供相应的索赔材料；

b. 非身故理赔应由被保险人本人申请，若被保险人未满十八岁,由监护人填写并签名； 

c. 身故理赔应由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申请,没有指定受益人的，由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作为

申请人提出申请，如受益人或继承人未满十八周岁,应由其监护人填写申请并签名。 

2 
保险单及被保险人身

份证明（复印件） 
客户自行提供 

a. 如客户有多份保单有相应理赔责任，请一并递交； 

b. 被保险人身故需递交受益人身份证明； 

c. 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未成年的需递交监护人身份证明； 

d. 豁免保费需递交投保人身份证明及其与被保险人的关系证明(如户口本)。 

3 
门/急诊病历及相关医

疗检查化验单 

客户门急诊就医后自行保管的门诊病历及 CT、

核磁共振、B 超、X 光、心电图、血液检验等

检查结果报告单 

门诊病历应记录有主要症状体征、诊断及诊疗意见，用药应含有：药名、剂型、剂量、用法、

总剂量等，并且病历记载用药应与收据相符，否则视为“门诊病历不详”。 

4 出院小结（出院记录） 
客户办理出院手续后医院提供,须有医院加盖

公章 
  

5 
医疗费原始发票、费用

清单 

门诊:医院门诊收费处提供门诊发票 

住院:医院住院收费处提供住院发票,费用清

单 

a. 若其他机构已部分报销:须另提供其他机构已部分补偿证明,若收据原件被其他机构留存

的,则提供加盖有该原件留存机构公章并注明已补偿金额或明细的收据复印件； 

b. 单独申请住院津贴（HPA/AHPA）理赔可仅提供医疗费用发票复印件。 

6 病理组织活检报告 办理出院手续时向医院索取 申请恶性肿瘤、女性特定疾病理赔时须提供病理组织活检报告。 

7 伤残鉴定书 

在治疗结束后由本公司和被保险人共同认可

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通常为当地公安局、检

察院、法院等部门市级以上的法医鉴定机构

如果自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或患病之日起 180 天内治疗仍未结束,按第 180 天的身体情况

进行鉴定,定残标准须参照保险合同条款约定，公司不承担鉴定所需费用。 

8 意外事故证明 

根据事故类型、性质不同、经办机构不同，应

提交的意外事故证明资料及出具机构不同:有

交警部门;公、检、法等执法机关;劳动社会保

障部门；客户所在单位或其他事故经办机构等

意外事故证明文件常见形式如：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赔偿调解书，交通事故出险须递交驾

驶证和行驶证（被保险人为驾驶员时）;工伤事故调查报告，单位事故报告; 公安证明，笔

录，报案回执，法医检验报告;民事调解和判决书，调解和赔偿协议，鉴定报告，事故处理

报告，事故照片等。 

9 新生儿医学出生证明 新生儿在医院出生后由医院开具   

10 

身故三证：死亡证明、

户籍注销证明、殡葬证

明/火化证明 

<死亡证明>:医院或公安机关开具 

<户籍注销证明>、<殡葬证明>:公安机关开具

<火化证明>:殡仪馆火化遗体后开具 

在医院救治无效身故,则由该医院开具<居民医学死亡证明>，其他情况身故一般由公安机关

认定死亡原因后开具<死亡证明>； 

死亡证明，户籍注销证明，殡葬证明(或火化证明)是身故理赔三个必备证明，缺一不可。

注 1：除上表中特别注明“复印件”以外，其他所有申请材料均需要提供原件； 

注 2：如客户委托由他人办理理赔，则须一并递交客户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受委托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注 3：列表内资料仅供参考，公司在理赔时可能会根据个案情况，请您协助递交您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性质、原因、伤害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